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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19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2022�年 4�月 20�日，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回购价格的议案》，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为 5.08�元。现就具体情况公

告如下：

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1、2019�年 7�月 4�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实〈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2、2019�年 7�月 5�日至 2019�年 7�月 14�日，公司通过内部张贴方式对本次激励计划拟授

予的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及职务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间，未有针对公示内容提出异议的情况。

公司于 2019�年 7�月 20�日披露了 《监事会关于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

审核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19�年 7�月 25�日， 公司召开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19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并披露了《关于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

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激励计划公开披露前 6�个月内买

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

4、2019�年 7�月 2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 2019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5、2019�年 11�月 11�日，公司完成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登记工作，向 72� 名

激励对象授予 349.00�万股限制性股票，并披露了《关于 2019 年首期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

告》，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 2019�年 11�月 12�日。

6、2020�年 4�月 26�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

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7、2020�年 5�月 20�日， 公司召开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获得批

准。2020�年 7�月 6�日，公司完成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由 19,321.00�

万股变更为 19,176.90万股

8、2020�年 10�月 2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的议案》，公司

独立董事对该等业绩考核指标调整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该等调整。

9、2020�年 11�月 1�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修订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层面业绩

考核指标的具体内容详见《关于修订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66）。2020 年 11 月 17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修订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的议案》。

10、2021年 4月 2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 《关于回购注销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调整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

对回购价格调整、回购注销事项进行了核查。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就上述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11、2021年 5�月 18�日， 公司召开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获得批

准。2021�年 7�月 1�日，公司完成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公司总股本由 191,769,000 股减至

191,190,375股。

12、2021年 11月 15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部分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的议

案》。董事会审议时，关联董事许可、张宇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解除限售相关事宜发表

独立意见，同意本次解除限售。解除限售的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1年 11月 26日。

13、2022年 4月 2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调整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意

见；公司监事会对回购价格调整、回购注销事项进行了核查，关联监事回避表决。北京植德律师事

务所就上述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回购价格调整情况

鉴于：1、 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价格为 5.2 元 / 股，2021�年 4�

月 26�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

购价格的议案》，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为 5.16�元。具体内容可见《关

于调整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8）。

2、2021�年 5�月 18�日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公司以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总股本 191,769,000股， 扣除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

未达到解锁条件而需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 490,125股以及 14名员工离职而需回购注销的股票

88,500 股后，余 191,190,375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80 元（含税），共派发现金红利

15,295,230.00元，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本年度不进行红股派送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上述权益分派已于 2021年 7月 14日实施完毕。

根据《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

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缩股或派息等影响

公司股本总额或公司股票价格事项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

的调整。其中公司发生派息的调整方法如下：

P＝P

0

-V

其中：P

0

为调整前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V 为每股的派息额；P 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

性股票回购价格。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大于 1。

调整后的回购价格 =5.16-0.08=5.08（元）

本议案经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同意票数 1票，关联监事李玲、张海林回避表决。监

事会决议应当经全体监事半数以上通过，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影响

本次回购价格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监事会核查意见

本次调整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规定，

符合《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规定的原则、方式和程序，不存在损害上市

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调整符合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程序合法合规，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调

整回购价格事项。

六、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

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事项的回购原因、价格、数量及资金来源符合

《管理办法》和《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相关事宜已经取得现阶

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符合《管理办法》和《股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注销尚

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需要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

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及办理减少注册资本和股份注销登记等事宜。

七、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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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召开了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9�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共计 508,125 股，回购价格

5.08元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4�月 22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关于回购注销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2022-017）、《关于调整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公告》（2022-018）、《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 〈公司

章程〉的公告》（2022-019）。

本次回购限制性股票实施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191,190,375 股减至 190,682,250 股，注册

资本将由 191,190,375元减至 190,682,250元。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 30�日内、未接到通

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45�日内， 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

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 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 相关债务

（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

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

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

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

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

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

印件。

债权人可采取邮寄方式进行申报，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债权申报联系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2�年 4�月 22�日起 45�天内

2、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甲 48号盈都大厦 C座 4-15A

联系电话：010-58731208

特此公告。

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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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召开

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本公司董事会同意续

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为公司 2022 年度财务

报表及其他审计服务的审计机构。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尚需提交 2021�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的情况说明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自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以来，一直勤勉履行其审计职

责，公正、客观、及时、准确地完成各次审计任务。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法律、

法规及相关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资格， 其经验和能力能够满足公司

2022�年度财务审计工作要求，董事会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表及其他审计服务的审计机构，同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实际业

务情况，参照市场价格、以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确定审计费用。

二、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信息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是由我国会计泰斗潘序伦博士于 1927 年在上海创建，1986 年复办，2010

年成为全国首家完成改制的特殊普通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注册地址为上海市。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是国际会计网络 BDO 的成员所，长期从事证券服务业务，新证券法实施前具有证券、期货

业务许可证，具有 H股审计资格，并已获得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资格认证。

截至 2021 年末，立信拥有合伙人 252 名、注册会计师 2276 名、从业人员总数 9,697 名，签署

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人数 707名。

立信 2021 年业务收入（经审计）45.23 亿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 34.29 亿元，证券业务收入

15.65 亿元。2021 年度立信为 587 家上市公司提供年报审计服务，审计收费 7.19 亿元，本公司同

行业的上市公司审计客户 398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截至 2021 年末，立信已提取职业风险基金 1.29 亿元，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为 12.5

亿元，相关职业保险能够覆盖因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3、诚信记录

立信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无、行政处罚 1次、监督管理措施 24 次、自律监管措施

无和纪律处分 2次，涉及从业人员 63名。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项目 姓名 注册会计师执业时间

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

时间

开始在本所执业时间

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

务时间

项目合伙人 林雯英

2010

年

2004

年

2004

年

2021

年

签字注册会计师 凌亦超

2016

年

2012

年

2012

年

2020

年

质量控制复核人 朱育勤

2000

年

2000

年

2000

年

2019

年

（1）项目合伙人近三年从业情况：

姓名：林雯英

时间 上市公司名称 职务

2019

、

2020

、

2021

年度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签字注册会计师、签字合伙人

2020

、

2021

年度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签字注册会计师、签字合伙人

2021

年度 上海和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签字合伙人

2019

、

2020

年度 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签字注册会计师

（2）签字注册会计师近三年从业情况：

姓名：凌亦超

时间 上市公司名称 职务

2020

、

2021

年度 上海三友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签字注册会计师

2021

年度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签字注册会计师

2021

年度 上海和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签字注册会计师

2021

年度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签字注册会计师

（3）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从业情况：

姓名：朱育勤

时间 上市公司名称 职务

2018

年度

-2020

年度 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合伙人

2020

、

2021

年度 上海天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合伙人

2020

、

2021

年度 吴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合伙人

2020

、

2021

年度 上海第一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合伙人

2021

年度 上海物资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合伙人

2、项目组成员独立性和诚信记录情况。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和质量控制复核人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

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上述人员过去三年没有不良记录。

三、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1、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审计委员会通过对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相关情况进行审查并作出专业判断，认为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具备足够的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和投资者保护能力，经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表及其他审计服务的审计机

构，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

前认可意见：经核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自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以来，一直能勤

勉履行其审计职责，公正、客观、及时、准确地完成各次审计任务，严格依据现行法律法规的相关

规定对公司财务状况进行审计，表现出较高的专业水平。我们同意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2年度财务报表及其他审计服务的审计机构，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经核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法

律法规规定的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相关业务资格，为公司出具的《2021�年度审计报告》真

实、准确地反映了公司 2021 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状况，很好地履行了作为年

审会计机构的责任与义务。同意公司继续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表及其他审计服务的审计机构，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4�月 2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同意继续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2年度财务报表及其他审计服务的审计

机构，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4�月 20�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在进行各项审计工作的过程中勤勉尽

责，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审计准则，公允合理地发表独立审计意见，较好地履行了责任和义务，

同意继续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2年度财务报表及其他审计服务的审计机构。

5、《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报备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续聘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对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6、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营业执业证照，主要负责人和监管业务联系人信息和联系方式，拟负责

具体审计业务的签字注册会计师身份证件、执业证照和联系方式。

特此公告。

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核查意见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证监许可[2016]2624 号），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易明医药”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4,743 万股，每股

面值 1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6.06元，共计募集资金 28,742.58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3,560.00 万元

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25,182.58万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16年 11月 28日

对易明医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16]第

116506号《验资报告》。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西证券” 、“保荐机构” ）对易明医

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至 2021年 12月 31 日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发表

如下核查意见：

一、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易明医药分别于

2016年 11 月 14 日至 17 日，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成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牡丹新城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市中银广场支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

易明医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并存入上述三个专用账户后， 易明医药、 华西证

券，于 2016 年 11 月 29 日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成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牡丹新城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市中银广场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

2017年 3月 28日，易明医药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借款的方式向

全资二级子公司四川维奥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奥制药” ）提供 17,054.58 万元募集资金

用于实施“小容量注射剂生产线及配套仓库和研发中心项目” 。2017 年 4 月，易明医药、维奥制

药、华西证券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牡丹新城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确保专

款专用。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1年度，易明医药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青稞茶系列健康产品新建项目和营

销网络整合及建设项目，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变更后募集资金

投资总额

2021

年投入金额 累计投入金额

小容量注射剂生产线及配套仓库和研发中心项目

1,088.93 - 1,088.93

青稞茶系列健康产品新建项目

3,148.00 90.73 3,153.70

营销网络整合及建设项目

3,827.87 25.00 3,826.27

蒙脱石原料药、制剂生产线及配套仓库建设项目

15,686.01 - 15,685.56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254.52 - 2,254.52

合计

26,005.33 115.73 26,008.98

三、募集资金专户余额情况

（一）2021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情况

2016年 11月 28日， 易明医药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扣除部分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到账金额

为 26,622.58万元。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易明医药募集资金专户已完成注销，不存在资金余额。

（二）募集资金专户合计收支明细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到账金额收支明细如下：

项目 金额

(

万元

)

募集资金到账金额

26,622.58

减：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支出（含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6,014.03

支付上市费用

1,440.00

加：专户利息、手续费收支

831.46

余额合计

0.00

四、募集资金置换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易明医药尚未发生募集资金置换事项。

五、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其他相关法规关

于募集资金管理的规定，单个或者全部募投项目完成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低

于五百万元或者低于项目募集资金净额 1%的， 可以豁免履行审批程序。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完成专户注销手续，将节余募集资金 5.05 万元，全部转入自有资金账户用于永久性补

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公司及维奥制药，会同华西证券分别与上述银行签署的《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华西证券认为：

1、 易明医药 2021年度对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相关管理规定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2、易明医药在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完毕及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的行为，未违反《证券

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指引第 6号一一保荐业务》《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 及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2022 年修

订）》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保荐代表人签字：陈国星 阚道平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4�月 21日

证券代码：002826� � � � �证券简称：易明医药 公告编号：2022-019

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22�年 4�月 20�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现将具体情

况公告如下：

一、变更注册资本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4�月 20�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对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的

考核目标，公司 2021 年度营业收入达到 50%解除当期限售股份的规定，未达到公司层面业绩考

核规定的部分需公司回购注销，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为 476,625 股；另由于吴庆、黄鑫煜、

段雪欢等 3名激励对象已从公司离职、张海林于 2021�年 8�月 24�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一次职工

代表大会被选举为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李玲于 2021 年 9 月 13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被选举为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前述 5人已不再符合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的规定，应取消该等激励对象资格，并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31,500 股。综上，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共计 508,125 股，回购价格

5.08元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4�月 22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关于回购注销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2022-017）、《关于调整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公告》（2022-018）。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将由 191,190,375 股减至 190,682,250 股， 注册资本将由

191,190,375元减至 190,682,250元。

二、 修订《公司章程》情况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十七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91,190,375

股 ，均为普通股 。公司发行的

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集中存管 。

第十七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90,682,250

股 ，均为普通股 。公司发行的股份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集中存管 。

三、授权董事会办理工商变更手续的相关事宜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具体操作由公司相关职能部

门负责办理。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关于

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部分第三期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植德(证)字[2021]013-2号

二零二二年四月

释 义

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易明医药、公司 指 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激励计划（草案 ）》、本次激励计

划

指 《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

《考核管理办法》 指 《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

本次股权激励 指 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行为

激励对象 指 按照本次激励计划之规定获授限制性股票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员工

限制性股票 指 公司根据本次激励计划所规定的条件 ，向激励对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公司章程》 指 《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所 指 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致：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以下称“本所” ）与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称“公司” 或“易明医药” ）签署的《律师服务协议书》，本所接受公司的委托，担任公司 2019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已出具了《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关于西藏易明西雅医

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次解除限售事项的法律意

见书》等相关法律意见书。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

所就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期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以下称

“本次回购注销” ）相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国现行有效的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与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进行了核查和验证（以下称“查验” ）。本所律师对本法律

意见书的出具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仅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中国现行有效的法律、

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本所律师对该等事实和规定的了解和理解发表

法律意见。

2.�本所律师已根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

勉尽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对易明医药本次股权激励的合法性、合规性、真实性和有效性进行了

查验并发表法律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否则愿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3.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易明医药本次股权激励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其他材

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

4. �本所律师同意易明医药自行引用或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审核要求引用本所律师出具的本

法律意见书中的相关内容。

5.�对于从国家机关、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资信评

级机构、公证机构等公共机构直接取得的报告、意见、文件等文书，本所律师履行了《律师事务所

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要求的相关注意义务，并将上述文书作为出具法律意见

的依据。

6. �易明医药已保证， 其已向本所律师提供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全部有关事实材

料，并且有关书面材料及书面证言均是真实有效的，无任何重大遗漏及误导性陈述，其所提供的

复印件与原件具有一致性。

7.�本所律师已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及证言进行审查判断，并据此出具

法律意见。

8.�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

门、公司、其他有关单位或有关人士出具或提供的证明文件、证言或文件的复印件出具法律意

见。

9．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实施本次回购注销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本所

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开披露的法律文件，随其他材料一起予以公告，并依法对本法

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基于上述声明， 本所律师根据 《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

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相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回购注销的批准与授权

经查验公司相关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的会议文件以及公司就本次股权激励发布的相

关公告，本次回购注销已经履行的批准和授权程序如下：

1．2019 年 7 月 4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等议案，关联董事庞国强回避表决。

2019年 7月 4日，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股权激励发表独立意见，同意实施本次股权激励。

2019年 7月 4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实〈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等议案。

2．2019年 7 月 25 日， 公司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19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等议案，关联股东许可、庞国强回避表决。

3．2019 年 7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2019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关联董事庞国强回避表决。

2019年 7月 25日，公司独立董事对首次授予发表独立意见，同意公司对本次股权激励首次

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调整；同意公司实施本次股权激励的首次授予日为 2019 年

7月 25日，向 81名激励对象授予 357.5万股限制性股票。

2019年 7月 2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9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及 《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2019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4．2019 年 11 月 11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19 年首期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公司

已完成所涉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登记工作， 公司共计向 72 名激励对象授予了 349.00 万股限

制性股票，授予股份于 2019�年 11月 1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5．2020年 4月 2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9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因激励对象离职以及公司层面未满足业绩考核

目标，公司拟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股数合计为 144.10万股。

2020年 4月 26日，公司独立董事对该次回购注销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同意实施该次回购注

销。

2020 年 4 月 26 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9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6．2020年 5月 20日，发行人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9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7．2020 年 10 月 27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9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的议案》，关联董事庞国强回避表决。

2020年 10月 27日，公司独立董事对该等业绩考核指标调整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同意该等调

整。

2020年 10月 27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9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的议案》。

8．2020年 11月 1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2019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的议案》，关联董事庞国强回避表决。

2020年 11月 1日，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修订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同意该等修订。

2020 年 11 月 1 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2019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的议案》。

9．2021年 4月 2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9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调整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

的议案》，关联董事庞国强回避表决。

2021年 4月 26日，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回购注销相关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同意该次回购注

销。

2021 年 4 月 26 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9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调整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

议案》。

10.� 2021 年 11 月 15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部分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的议案》， 关联董事许可、 张宇回避表

决。

2021年 11月 15日，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解除限售相关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同意本次解除限

售。

2021年 11月 15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部分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的议案》。

11.� 2022年 4月 2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9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调整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

议案》，关联董事许可、张宇回避表决。

2022年 4月 20日，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回购注销相关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同意本次回购注

销。

2022 年 4 月 20 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9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调整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

案》，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相关事宜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符合《管理办法》和《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注销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并需要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及办理减少注册资本和股份注销登记等事宜。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价格、数量及回购资金来源

（一）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

1.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

根据《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因辞职、公司裁员而离职，或具有《公司法》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

解除限售，由公司按回购价格回购注销。

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及其议案、相关人员的离职证明

材料、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司关于选举产生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

公告，公司本次股权激励首次授予部分的 3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2 名首次授予部分的

激励对象任职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已不再符合《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中关于激励对象的

规定，公司拟回购注销前述 5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31,500股。

2.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达标部分触发回购注销

根据《股权激励计划（草案）》《考核管理办法》，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部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的公司业绩考核目标为“以公司 2018 年营业收入为基数，按如下标准

解除限售：1、2021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90%，100%解除当期限售股份；2、2021 年营业收入增

长率不低于 60%，80%解除当期限售股份；3、2021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30%，50%解除当期限

售股份” 。 在约定期间内未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或因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而不能申请解

除限售的该期限制性股票，公司将按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并注销激励对象相应尚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9]第 ZA12526 号”《西藏

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信会师报字 [2022] 第 ZA11093 号”

《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决议及其议案，公司 2021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725,459,075.46元，2018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

入为 488,774,206.55 元，2021 年度较 2018 年度的营业收入增长率为 48.42%，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内，公司业绩仅达到 50%解除当期限售股份的考核标准，当期未达到解除限售标准的部分限制性

股票由公司根据《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回购注销，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476,

625股。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价格

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

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缩股或派息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额或公司

股票价格事项的， 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 根据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实施了 2020 年年度权益分配方案，公司应当对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相应调整。

2022年 4月 2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9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因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公司对本次限制性股票

首次授予部分的回购价格予以调整，调整后，回购价格由 5.16元 /股调整为 5.08元 /股。

（三）本次回购注销的数量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回购注销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508,125股。

（四）本次回购注销的资金来源

根据公司的陈述，本次回购注销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事项的回购原因、价格、数量及资金来源符合《管理

办法》和《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三、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事项的回购原因、价格、数量及资金来源符合

《管理办法》和《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相关事宜已经取得现阶

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符合《管理办法》和《股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注销尚

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需要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

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及办理减少注册资本和股份注销登记等事宜。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肆份。

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龙海涛

经办律师 郑 超 孙继乾

2022年 4月 20日

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财务决算报告

2021年公司在董事会决策和经理层的领导下， 在公司经营班子及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

2021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476,491.18 元。 现将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情

况报告如下：

一、会计报表审计意见

公司 2021年度财务报告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 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22]第 ZA11093 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认为易明医药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

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 公允反映了易明医药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

2021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二、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营业收入（元）

725,459,075.46 602,619,263.55 20.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2,476,491.18 41,091,164.30 3.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

38,634,658.44 31,854,012.56 21.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9,522,210.40 101,735,689.50 7.65%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

0.22 0.22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

0.22 0.22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6% 6.14% -0.08%

项目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总资产（元）

824,473,281.11 908,087,426.76 -9.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17,389,579.34 687,146,488.90 4.40%

三、合并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情况分析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资产

2021.12.31 2020.12.31

变动比例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82,725,241.42 205,321,751.59 -11.01%

应收票据

7,612,508.00 25,395,469.59 -70.02%

应收账款

36,622,988.75 57,891,594.11 -36.74%

预付款项

4,452,167.75 5,325,518.49 -16.40%

其他应收款

93,167,292.47 135,332,477.23 -31.16%

存货

33,608,165.62 20,699,278.48 62.36%

其他流动资产

3,985,362.06 286,424.70 1291.42%

流动资产合计

362,173,726.07 450,252,514.19 -19.56%

非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376,552,859.78 359,441,489.68 4.76%

在建工程

2,407,879.78 36,704,450.88 -93.44%

无形资产

37,248,054.56 41,533,887.92 -10.32%

开发支出

2,076,338.89 -100.00%

商誉

36,472,534.89 7,667,186.44 375.70%

长期待摊费用

3,568,897.71

递延所得税资产

2,127,788.03 5,680,701.53 -62.54%

其他非流动资产

3,921,540.29 4,730,857.23 -17.11%

非流动资产合计

462,299,555.04 457,834,912.57 0.98%

资产总计

824,473,281.11 908,087,426.76 -9.21%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40,000,000.00 -100.00%

应付票据

1,527,559.08 22,360,080.92 -93.17%

应付账款

15,673,440.26 16,835,548.34 -6.90%

合同负债

9,235,953.92 47,383,091.42 -80.51%

应付职工薪酬

11,157,896.21 9,182,486.13 21.51%

应交税费

8,989,171.94 19,441,754.25 -53.76%

其他应付款

51,562,158.06 56,964,415.61 -9.48%

其他流动负债

1,200,674.03 6,103,339.62 -80.33%

流动负债合计

99,346,853.50 218,270,716.29 -54.48%

非流动负债：

递延收益

5,015,658.55 2,670,221.57 87.84%

非流动负债合计

5,015,658.55 2,670,221.57 87.84%

负债合计

104,362,512.05 220,940,937.86 -52.76%

所有者权益：

股本

191,190,375.00 191,769,000.00 -0.30%

资本公积

234,490,075.50 236,388,212.95 -0.80%

减：库存股

5,120,700.00 10,654,800.00 -51.94%

其他综合收益

-65,225.72 -46,572.43 40.05%

专项储备

61,413.00 61,413.00 0.00%

盈余公积

20,487,828.54 19,855,929.38 3.18%

未分配利润

276,345,813.02 249,773,306.00 10.6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717,389,579.34 687,146,488.90 4.40%

少数股东权益

2,721,189.72

所有者权益合计

720,110,769.06 687,146,488.90 4.8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824,473,281.11 908,087,426.76 -9.21%

2、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变动比例

一、营业总收入

725,459,075.46 602,619,263.55 20.38%

其中：营业收入

725,459,075.46 602,619,263.55 20.38%

二、营业总成本

704,221,136.84 579,705,692.36 21.48%

其中：营业成本

464,955,029.42 385,894,524.85 20.49%

税金及附加

10,506,659.79 8,057,034.48 30.40%

销售费用

172,566,114.53 142,871,330.84 20.78%

管理费用

45,910,459.83 35,371,517.16 29.79%

研发费用

11,390,280.90 6,847,908.92 66.33%

财务费用

-1,107,407.63 663,376.11 -266.94%

其中：利息费用

843,136.63 1,617,263.88 -47.87%

利息收入

2,013,926.53 1,007,274.83 99.94%

加：其他收益

22,465,804.42 21,527,311.70 4.36%

投资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906,933.96 546,567.48 65.93%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失以“

-

”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

”号填列）

3,995,722.52 -1,616,293.91 -347.22%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

”号填列）

-123,181.43 -100.00%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30,369.28 -121,614.46 -124.97%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

-

”号填列）

48,636,768.80 43,126,360.57 12.78%

加：营业外收入

3,078,705.54 5,820,577.32 -47.11%

减：营业外支出

1,702,582.30 1,598,519.91 6.51%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50,012,892.04 47,348,417.98 5.63%

减：所得税费用

6,539,580.77 6,257,253.68 4.51%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

-

”号填列）

43,473,311.27 41,091,164.30 5.80%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18,653.29 -79,155.72 -76.4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18,653.29 -79,155.72 -76.43%

七、综合收益总额

43,454,657.98 41,012,008.58 5.9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42,457,837.89 41,012,008.58 3.53%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996,820.09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22 0.22 0.00%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22 0.22 0.00%

3、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变动比例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810,576,588.37 715,679,036.33 13.26%

收到的税费返还

835,927.25 -100.0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13,341,619.69 50,223,044.70 125.6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23,918,208.06 766,738,008.28 20.5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465,715,299.69 373,067,367.66 24.83%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59,511,674.33 40,547,323.31 46.77%

支付的各项税费

86,950,604.67 55,622,128.39 56.32%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02,218,418.97 195,765,499.42 3.3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14,395,997.66 665,002,318.78 22.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9,522,210.40 101,735,689.50 7.65%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240,000,000.00 120,000,000.00 1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906,933.96 546,567.48 65.93%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56,673.14 35,000.00 61.92%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40,963,607.10 120,581,567.48 99.83%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25,195,329.17 38,429,041.66 -34.44%

投资支付的现金

240,000,000.00 90,000,000.00 166.67%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29,446,195.98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94,641,525.15 128,429,041.66 129.4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677,918.05 -7,847,474.18 584.02%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10,000,000.00 -1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10,000,000.00 -1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40,000,000.00 140,000,000.00 -71.43%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6,103,460.01 9,288,023.88 73.38%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099,350.00 7,493,200.00 -58.64%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9,202,810.01 156,781,223.88 -62.2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202,810.01 -46,781,223.88 26.55%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8,473.29 -78,003.23 -76.32%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376,990.95 47,028,988.21 -107.18%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85,347,800.38 138,318,812.17 34.0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81,970,809.43 185,347,800.38 -1.82%

四、资产、负债、权益情况分析

2021年资产、负债、权益主要项目分析如下：

1、固定资产较期初增加 1,711.14 万元，主要系本期维奥制药新建原料药车间及生产线配套

项目完工，由在建工程转为固定资产所致；

2、应收账款较期初减少 2,126.86万元，主要系公司加强了应收账款管理；

3、存货较期初增加 1,290.89 万元，主要系公司产品米格列醇片 2021 年 6 月进入国家药品集

中采购，销量提升对应原辅料、在产品及产成品备货增加所致；

4、在建工程较期初减少 3,429.66 万元，主要系本期维奥制药新建原料药车间及生产线配套

项目完工，由在建工程转为固定资产及长期待摊费用所致；

5、其他应收款较期初减少 4,216.52 万元，主要系本期收回向第三方合作厂家支付的保证金

所致；

五、经营情况

1、2021 年，公司坚定发展战略，完善营销网络建设，持续开发渠道和终端，加大学术推广力

度，充分发挥产品优势，保持了业绩的稳步增长。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72,545.91 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 20.3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4,247.6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37%。

2、2021年销售费用 17,256.6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0.78%，主要系公司拳头产品瓜蒌皮注射

液、米格列醇片等市场持续投入以及营销团队建设支出增长所致。

3、2021年度管理费用 4,591.05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29.79%， 主要系维奥制药蒙脱石原料

药、制剂生产线及配套仓库建设项目完工转为固定资产后注册批件取得过程中未生产月份的折

旧计费用以及企业信息化建设投入增长所致；

4、2021年度财务费用 -110.74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77.08万元，主要系本期公司提高资金

利用效率，拓展与银行的合作，提高利息收入所致；

5、研发费用较同期增加 454.24万元，主要系公司按研发规划，有序推进研发工作所致；

六、现金流量情况

（一）现金流量分析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同比增减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23,918,208.06 766,738,008.28 20.5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14,395,997.66 665,002,318.78 22.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9,522,210.40 101,735,689.50 7.65%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40,963,607.10 120,581,567.48 99.83%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94,641,525.15 128,429,041.66 129.4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677,918.05 -7,847,474.18 584.02%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10,000,000.00 -1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9,202,810.01 156,781,223.88 -62.2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202,810.01 -46,781,223.88 26.5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376,990.95 47,028,988.21 -107.18%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2021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952.22万元，主要系公司本期业绩增长与加强应

收账款管理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2021 年度投资活动现金流出主要为购买短期理财产品 24,000.00 万元，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2,519.53万元，收购博斯泰 51%股权所支付的现金净额 2,944.62万元。

2021年公司投资活动现金流入主要为收回短期理财产品的投资和投资取得的收益。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2021年度无筹资活动现金流入。

2021年度筹资活动现金流出主要为：分配利润 1,529.52 万元，归还银行借款 4,000.00 万元和

支付银行利息 87.07万元。

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九日

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行为指

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 等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作为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

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事项进行了认真的核查，现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发表事

前认可意见如下：

经核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自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以来，一直能勤勉履行

其审计职责，公正、客观、及时、准确地完成各次审计任务，严格依据现行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对

公司财务状况进行审计，表现出较高的专业水平。我们同意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 2022年度财务报表及其他审计服务的审计机构，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五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签字：胡 明 肖兴刚 冯 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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